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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ELEBRAT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譽 滿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清盤中 ) 
(於開曼群島註冊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8212) 

 

(1) 委任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2) 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3.7 之公告 

(3) 要約期結束 

 

本公告由譽滿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清盤中）（“該公司”）頒布。 

 

委任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茲提述該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三日、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五日、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日、

及二零二零年七月二日之公告。如有關公告所披露，民眾財務有限公司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

法院（“高等法院”）提交呈請書，要求該公司清盤。  

 

根據高等法院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七日之命令（“該命令”），該公司宣佈，FTI Consulting 

(Hong Kong) Limited 的 Roderick John Sutton 先生和周偉成先生被委任為該公司之共同及各別清

盤人（“清盤人”），並自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七日起生效。  

 

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3.7 之公告 

 

茲提述該公司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3.7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日、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八日、二

零二零年三月三十日、二零二零年四月八日、二零二零年五月六日、二零二零年六月五日及二

零二零年七月七日刊發之公告（“該等公告”）。除另有指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該公司謹此向股東提供最新資料，自二零二零年七月七日刊發上述公告起，該公司尚未收到新

聲稱接管人或其他人士提交有關是否會向其他第三方買家出售的股份從而可能觸發強制性全面

要約的進一步資料，並自新聲稱接管人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日回應後，該公司尚未就此向新

聲稱接管人作出進一步查詢。 

 

由於該命令委任了清盤人，並在缺乏上述潛在方提出要約的前提下，故預期向其他第三方出售

該公司的股份之交易將不會繼續進行，因此要約期於本公告刊發日起結束。倘若將來情況有所

變化，清盤人將根據相關規定向股東作出進一步公告。 

 
該公司股東於買賣該公司股份及╱或該公司其他證券時務請極其審慎行事。如公司股東對本公

告的含義有疑問，應尋求適當的專業建議。 

 

該公司的共同及各別清盤人對本公告所載資料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確認，就彼等所知，本公告所表達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作出行，本公告概無遺漏任

何其他事實以致本公告的陳述有所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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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 

                                                                              Celebrat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譽 滿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清盤中 ) 

                                                                              Roderick John Sutton 

                                                                              周偉成 

                                                                              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作為該公司的代理人無須 

 承擔任何個人責任                                                                              

 

 

香港,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日 

 

根據該公司先前作出公布所得的資料，在緊接法院針對該公司頒布清盤令之前，該公司之執行
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執行董事 

孫益麟先生（署理主席） 

柯偉俊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周志華先生 

鄒敏兒小姐 

馬嘉祺先生 

 

 

授予清盤令並指定清盤人後，董事不再具有管理公司的權力。該公司的事務，業務和財產由共

同及各別清盤人管理，共同及各別清盤人僅作為公司的代理人，沒有個人責任。 

 


